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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處理陳情請願事件之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 

通 知 

作 業

階 段 
作 業 流 程 負 責 單 位 

1 . 接 獲 抗 爭 預 警 情 資 

2 .權責單位、政風處瞭解抗爭內容 

3.1 權責單位預先疏處，研擬因

應措施 

3.2政風處、保警隊聯繫警察機關確

認抗爭人數、時間、方式 

4.1 

權責單位 

4.4 
秘書室 

 

4.6  

總務司 

 

 

6.進行抗爭疏處、與陳情代表協調 

陳 報 部 、 次 長 

9 .協助安排媒體採訪及發布新聞稿澄清 

8.持續與陳情請願代表溝通、協調 

1 0 . 後 續 回 應 措 施 陳 報 部 、 次 長 

7.1 緊急關閉正門或出

入口 

民 眾 發 生 
失 序 行 為 

5.1 掌握民眾抗

爭事件及接見陳

情代表。 

5.3 安排媒體

採訪及發布

新聞。 

5.2 狀況通

報及協調相

關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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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陳報部、次長 

場地恢復 

1.部內各單位 

2.權責單位、政

風處 

3.1權責單位 

3.2政風處、保

警隊 

4.1-4.6業務分工 

5.1-5.6 依業務

分工事項表執行 

6.權責單位 

7.1保警隊 

7.2政風處 

8.權責單位 

9.權責單位(含本

部所屬機關)、

秘書室、總務司 

10.權責單位 

未至 
本部抗爭 

4.2  

政風處 

5.6 接見場

地安排及支

援 相 關 庶

務。 

將至 
本部抗爭 

附件一 

4.3 

保警隊 

5.2執行門禁

管制及協調

警力部署。 

4.5 
國會聯絡組 

 

5.5 中央民意

代表接待及協

助現場掌握陳

情訴求。 


